[bookmark: _GoBack]永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关于扶持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的通知
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现将《关于扶持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永安市人民政府
2013年9月17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关于扶持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
为进一步加快我市电子商务发展，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，提升电子商务应用水平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意见：
一、扶持对象
本意见的扶持对象为注册、纳税在本市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，合法合规经营的下列电子商务企业：
（一）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企业，指企业拥有利用互联网或移动通信进行产品展示、信息发布、价格指导、在线交易、在线或移动支付等服务功能的电子商务平台，企业的主营业务是为注册会员提供平台交易服务。
（二）电子商务应用企业，指在电子商务应用网站上实现网上交易、在线支付的企业。
二、扶持措施
（一）鼓励创业
1. 进一步放宽电子商务企业市场准入条件，降低电子商务企业出资最低限额，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允许电子商务企业注册资本分期缴付，注册资本首期最低可缴纳20%，其余2年内缴足。
2. 对于新设立的电子商务企业，按照项目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2%给予一次性补助，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（二）税收优惠
1. 对电子商务企业，自2013年起三年内，按当年实际缴纳的税收属地方实得部分的60%奖励企业。
2. 为了鼓励电子商务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我市产品，使本地产品打开新的销售渠道，对销售本地生产经营的“竹天下”（“中国永安竹具城”）内销售的竹制品以及金线莲、笋干、红菇、香菇、黄椒、鸡爪椒等农副产品的电子商务企业，自2013年起三年内，销售以上产品当年实际缴纳税收属地方实得部分全额奖励企业。
3. 税收奖励现金部分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奖励超过100万元时，超过部分专项奖励企业用于购买电子商务大厦办公楼用房。
（三）用房保障
1. 为了进一步支持我市电子商务企业发展，市政府购置一幢大厦用于电子商务企业办公（永安市电子商务大厦）。迁入大厦的电子商务企业自计算支付房租之日起2年内免收房租，第三年房租减半。
2. 市政府提供一定面积的住宅作为电子商务企业的员工公寓。迁入电子商务大厦的企业员工可以申请入住，租金按公共租赁住房的计租标准收取。（《永安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规定》永政文〔2013〕46号）
3. 对本市电子商务发展有重大推动和影响的企业用房（办公楼和员工公寓），由市政府实行“一事一议”政策，按个案另行研究优惠政策。
（四）人才扶持
1. 支持电子商务企业与福建水院、永安职专、永安技校等在永院校联合开办电子商务课程和培训班，定向培养专业人才，根据人社局的有关规定，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。
2. 对符合我市引进优秀人才规定条件的人才，按该规定优惠政策办理。
3. 对于电子商务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工资薪金收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属地方实得部分，全额转入财政设立的专户，奖励给本人在永安购房时使用。
4. 鼓励企业为员工办理公积金。对电子商务企业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且办理人数达到职工总数50%以上的，凭职工工资花名册、公积金缴费凭证，由财政按每人每月实际缴纳公积金的30%（最高不超过50元）的标准，对相关企业给予补贴，补贴期限2年（永政办〔2013〕30号文，原适用于园区企业）。
（五）服务保障
1. 各相关部门要积极帮助企业争取省级以上财政扶持资金，对获得省级以上财政扶持资金的电子商务企业，按照上级补助金额的10%给予资金配套，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2. 大力宣传省、市支持电子商务发展政策，推广普及电子商务应用。每年评选电子商务示范企业，给予表彰和奖励。对我市电子商务协会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。
三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本意见的资金扶持政策如与我市已出台的其他优惠政策重复，按照“不重复享受”原则，每家企业只能享受其中一项政策。企业享受的补贴、奖励总和不超过企业上年度实际缴纳税收属地方实得的部分。
（二）本意见相关细则另行制定，每年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，由市经贸局负责解释。
（三）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	永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9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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